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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/2021_2022_2005_E5_B9_B

4_E6_8A_A5_c27_29531.htm 我国目前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主要

是依据《核出口管制清单》、《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

术出口管制清单》、《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理清单

》等制定的《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》以及《

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》。 出口属于上述限制出口

的技术，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提出技术出口申请

，经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取得技术出口许可

证件，凭以向海关办理出口通关手续。 经营限制出口技术的

经营者在向海关申报出口手续时必须主动递交相关技术出口

许可证件，否则经营者将承担为此而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。 

三、自由进出口管理 除上述国家禁止、限制进出口货物、技

术外的其他货物、技术，均属于自由进出口范围。自由进出

口货物、技术的进出口不受限制，但基于监测进出口情况的

需要，国家对部分属于自由进出口的货物实行自动进出口许

可管理，对自由进出口的技术实行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

。 （一）货物自动进出口许可管理 自动进口许可管理是在任

何情况下对进口申请一律予以批准的进口许可制度。这种进

口许可实际上是一种在进口前的自动登记性质的许可制度，

通常用于国家对这类货物的统计和监督目的，是我国进出口

许可管理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目前被各国普遍使用

的一种进口管理制度。 进口属于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货物，

进口经营者应当在输海关报送手续前，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

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提交自动进口许可申请



；进口经营者凭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经

济管理部门发放的自动进口许可证明，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

。 （二）纺织品出口自动许可管理 自20085年3月1日起，我

国自主对出口美国、欧盟（25个成员国）以及香港特别行政

区的部分纺织品实施纺织品出口自动许可管理。商务部经会

商海关总署，公布了《纺织口出口自动许可暂行办法》及《

纺织品出口自动许可目录》。配额许可证管理局及各地方商

务主管部门为纺织品出口自动许可证发证机关，凡出口到上

述国家和地区，列入《纺织口出口自动许可目录》的纺织品

，出口经营者应凭“纺织品出口自动许可证”向海关办理报

关手续。 （三）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 进出口属于自由进

出口的技术，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

机构办理合同备案登记。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应当自收

到规定的文件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，对技术进出口合同进行登

记，颁发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证，申请人凭技术进出口合同

登记证，办理外汇、银行、税务、海关等相关手续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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